	审批意见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平环批字［2016］10179号
湖南省亲情茶叶有限公司年产5000t生态茶叶生产线建设项目位于平江县余坪乡张市村，占地面积5209m2，总建筑面积约2241m2。主要建设内容包括茶叶粗制车间、精制车间、成品仓库、环保工程、综合楼及配电间等附属用房。项目外购鲜茶叶从事初制茶生产，年设计生态茶叶生产能力5000吨，主要产品为绿茶、花茶、红茶。项目总投资1600万元，其中环保投资32.5万元，占总投资的2.03％。根据湖南省建筑设计院编制的环境影响报告表基本内容、结论和专家评审意见，我局同意建设，并提出以下环保意见：

一、同意湖南省亲情茶叶有限公司，按照环评报告表中的内容和规模完成建设。同意环评报告表中的结论和建议。业主必须严格执行环评报告表中的污染防治措施及要求，污染防治设施与项目主体工程同时设计、同时施工、同时投入使用。

二、切实做好施工期环境保护工作，尽量缩短施工期，合理安排高噪声设备的作业时间，加强土石运输污染控制，避免工程施工期噪声、扬尘和水土流失影响。

三、按“清污分流、雨污分流”原则建设厂区排水管网。热风炉烟气治理过程中产生的喷淋水，全部循环回用不外排。生活污水进入化粪池处理后，用于绿化或由附近村民运走用作农肥。

四、热风炉采用生物质为燃料，热风炉烟气经处理达到《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9078-1996）表2、表4中的二级标准要求通过20米高烟囱排放。

五、通过采用低噪声设备、合理平面布置，并采取消声减振措施，经厂房隔音、绿化带降噪及距离衰减等综合治理措施，保证项目厂界噪声达到《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（GB12348-2008）2类标准。

六、产生的固体废弃物按规定收集后综合利用或交由有资质的公司处理，日常生活垃圾委托环卫部门统一处理。业主应对原材料、废弃物等物质的堆放、贮存场所加强管理，堆放、贮存场所应按照国家的有关

要求设置，禁止露天堆放。

七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：二氧化硫0.1吨/年，氮氧化物0.2吨/年。
八、加强环境管理，设专门的环保机构及环保人员，确保各项污染防治设施正常运行、各类污染物达标排放。同时应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发生各种污染事故，制定好各种污染事故风险防范和应急措施，增强事故防范意识。

九、该项目竣工后三个月内，向我局申请对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验收，经验收合格后，方可投入正式生产。

十、该项目的性质、规模、地点、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，建设单位应当重新进行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并报批。

经办人：彭紫耀        

审核人：李勤俭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六年六月二十二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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